
证券代码：

601766

（

A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A

股） 编号：临

2012-034

证券代码：

01766

（

H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H

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期获得若干项重大项目，合计金额约

54.1

亿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与哈尔滨铁路局签订了约

8.8

亿元人民币的

机车销售合同。

2.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与兰州铁路局签订了约

7.4

亿元人民币的

机车销售合同。

3.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南车浦镇城轨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与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了约

5.9

亿元人民币的南京地铁

6

号线车辆销售合同。

4.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与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签订了约

4.4

亿元

人民币的机车销售合同。

5.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眉山车辆有限公司与委内瑞拉

CME

商品

&

矿产品企业有限公司

签订了约

1.2

亿元人民币的货车销售合同。

6.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化工销

售分公司签订了约

1

亿元人民币的货车销售合同。

7.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获得南非

Transnet

国有公司机车采购等项

目，合计金额约

25.4

亿元人民币。

上述重大项目总金额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1

年营业收入的

6.7%

。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455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2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投资项目概述

1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8

月

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板挂牌上市，本次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拟投入

"

年产

2

万吨偏苯三酸酐、

2

万吨偏苯三酸三辛酯

"

项目。本项目总投资

28,540

万元，本项目达产后，公司将形成

2

万吨偏苯三酸酐（其中

7,340

吨自

用）及

2

万偏苯三酸三辛酯的销售。

2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召开了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三羟甲基丙烷项目搬迁并扩产的议案》。决定

将公司江阴本部的三羟甲基丙烷项目搬迁至子公司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并进行扩产，产

能拟扩至

1

万吨并回收其副产品。

3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召开了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投资醋酸酯项目的议

案》，决定投资醋酸酯项目，项目达产后，将年产

30

万吨醋酸酯。

二、项目实施情况

1

、

"

年产

2

万吨偏苯三酸酐、

2

万吨偏苯三酸三辛酯

"

工程已建设完毕，至此，公司上市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已按照招股说明书的要求全部建成，正式投入生产。

2

、江阴本部的三羟甲基丙烷项目已搬迁至子公司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并完成了相

关的改扩建工程，项目进入正式生产阶段。

3

、醋酸酯项目已经通过了安全、环保等相关部门的试生产条件审查，进入试生产阶段。

以上相关项目的建成投产将增加公司产品种类、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有利于提高生产能

力、市场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９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项 目

本次变动前

公积金转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４６

，

０８６

，

１２１ ５２．３７ ４６

，

０８６

，

１２１ ９２

，

１７２

，

２４２ ５２．３７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１５

，

６７５

，

７６４ １７．８１ １５

，

６７５

，

７６４ ３１

，

３５１

，

５２８ １７．８１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３０

，

４１０

，

３５７ ３４．５６ ３０

，

４１０

，

３５７ ６０

，

８２０

，

７１４ ３４．５６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４１

，

９１３

，

８７９ ４７．６３ ４１

，

９１３

，

８７９ ８３

，

８２７

，

７５８ ４７．６３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７６

，

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３０

元。

八、咨询机构：

（一）咨询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公司证券部

（二）联 系 人：谢彦森

（三）咨询电话：

０５１４－８６８８０５２２

（四）传真号码：

０５１４－８６８８０５０５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８６

证券简称：江河幕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４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接到本公司股东绵阳

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通知，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和

９

月

１０

日分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股票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和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合计减持

１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１％

。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１４％

。本次减持后绵阳科技城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２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３％

，仍是本公司

持股

５．００％

以上的股东。

特此公告。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８６

证券简称：江河幕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购买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于近日以

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购买公司股票共计

２００

，

１７２

股， 成交价格在

１６．８０

元至

１８．３２

元之间。本次购买，公司总经理祁宏伟以妻子施金艳的名义购买。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购买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

姓名 职务

本次购买数量

（股）

截止目前持有数量（股）

祁宏伟 总经理

２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于军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

，

０００ ７４

，

３００

周韩平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黄拥军 监事会主席

２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张升 副总经理

２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许兴利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１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胡鹏飞 副总经理

１０

，

１７２ ３０

，

１７２

熊宝 副总经理

１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贾德虎 副总经理

１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王启锋 副总经理

５０

，

０００ ８１

，

５００

刘中岳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１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注：王启锋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其妻子在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之前在二

级市场购买公司股票

３１

，

５００

股。

特此公告。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2-L45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原交易情况概述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阳光新业”）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召

开董事会，审议通过《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

100%

股权

的议案》，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瑞金阳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瑞金”）拟

与杜然、杜厦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由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天

津瑞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瑞尚”）收购杜然持有的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津德然”）

100%

股权。

交易具体内容请见阳光新业关于收购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

100%

股权公告（公告编号：

2012-L16

）。上述阳光新业董事会议案已得到阳光新业股东大会的批准，详见阳光新业

2012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L20

）。

二、交易履行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交易双方已经签署框架协议，天津瑞尚已经取得天津德然

55%

的股权。并

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1,936

万元。本公司已经按期偿付了第一笔股东借款

19,264

万元。

截止天津瑞尚取得天津德然的

55%

股权之日

2012

年

6

月

18

日， 天津德然欠付杜厦持有的

全资子公司天津克瑞思森林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瑞思公司”）的股东借款

63,500,000

元人民币，天津西青杨柳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欠付克瑞思

公司的往来款

809,731,188.85

元人民币，上述款项合计为

873,231,188.85

元人民币。

截止本公告日，天津瑞尚尚未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1,584

万元，也未取得天津剩余德然

45%

的股权。

截止本公告日，天津瑞尚尚未获得并购贷款，项目公司尚未获得项目开发贷款。

三、交易双方拟新签署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及北京瑞金拟与杜然、杜厦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

充协议”），主要内容修改如下：

1

、天津德然剩余

45%

的股权交割时间的调整，由

2012

年

8

月

10

日之前，修改为

2013

年

2

月

20

日起启动天津德然剩余

45%

的股权过户办理手续，或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提

前启动天津德然

45%

股权过户程序及税款代扣代缴工作）；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

由

2012

年

8

月

7

日之前，修改为支付完天津德然

45%

股权过户所需缴纳的税款后，由本公司根

据框架协议确定剩余款项的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

2

、股权转让价款的调整，交易双方一致同意，基于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将框架协议规

定的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减低人民币

43,836,850

元，减低后股权转让价款由

163,363,931.15

变更

为人民币

119,527,081.15

元。

3

、项目公司欠付克瑞思公司的往来款偿还时间的调整，补充协议生效日后

2

日内偿付

1,

000

万人民币，

2012

年

9

月

18

日偿付

1,500

万人民币，剩余往来款项支付方式仍按框架协议约定

的方式支付。

四、调整后后续交易情况说明

补充协议签署后，后续交易变更情况如下

1

、交易价款

根据上述调整， 股权转让款和天津德然、 项目公司应偿付的往来款合计由

1,073,097,

080.00

元，调整为

992,758,270.00

元，尚未偿付的款项合计为

780,758,270.00

元，其中，尚未支

付的股权转让款为

100,167,081.15

元，尚未支付的天津德然、项目公司欠付克瑞思公司的往来

款合计为

680,591,188.85

元。

2

、

2013

年

2

月

20

日起启动天津德然剩余

45%

的股权过户办理手续， 或交易双方协商一致

的情况下也可以提前启动天津德然

45%

股权过户程序及税款代扣代缴工作）， 支付完天津德

然

45%

股权过户所需缴纳的税款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根据原框架协议的约定支付。

3

、补充协议生效日后

2

日内提前偿付

1,000

万人民币项目公司欠付克瑞思公司的往来款，

2012

年

9

月

18

日偿付

1,500

万人民币项目公司欠付克瑞思公司的往来款，剩余往来款项支付方

式仍按框架协议约定的方式支付。

五、对公司的影响

1

、收购天津德然

55%

股权后，公司已经取得天津德然及项目公司的控股权，主导天津西

青区杨柳青综合体项目的开发和运营，延迟过户天津德然剩余

45%

的股权将不影响公司对项

目公司及项目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有利于交易双方共同努力推进项目开发运营。

2

、提前支付

2500

万元项目公司欠付克瑞思公司的款项，对公司影响不大；交易价款的降

低有利于降低本项目的交易成本。

3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应披露其他重大事项。

六、备查文件

1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587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36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排队机采购供应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奥拓电子

"

或

"

乙方

"

）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奥拓电子关于入选中国建设银行

2012

年度全行排

队机新购设备和出保设备维护供应商的公告》，公司成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中国建设银行

"

或

"

甲方

"

）排队机新购设备和出保设备维护供应商。

2012

年

9

月

7

日，公司与

中国建设银行就上述项目签订了《排队机采购供应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现将相关内

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甲方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采购合同专用章、 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

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

、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在履约过程中，乙方如出现违约情况，需要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3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甲方向乙方购买排队机设备，没有约定采购数量和采购金额。甲方

订货时，由下属一级分行以书面方式向乙方下达订单。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

注册资本：

25,001,097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

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

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建设银行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

、中国建设银行

2011

年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合同金额为

1063.18

万元，占当年类似业务

总合同金额的比例为

14.39%

。

3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建设银行是一家在中国市场处于领先地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也是国有五大商业银

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已与世界上

600

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其业务往来遍及五大洲的近

80

个国家。中国建设银行有充足的资本实力和良好的信誉保证本次交易的履约。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协议的主要内容

1.1

甲方向乙方购买排队机设备（以下简称

"

设备

"

）。甲方订货时，由下属一级分行以书面

方式向乙方下达订单。甲方根据乙方的采购条件对乙方供货区域进行划分，具体是为浙江、福

建、山东、湖北、四川、云南等

13

个省级分行独家供货。

1.2

甲方可向乙方购买出保设备的维护服务，乙方承诺在报价范围内承担甲方已出保设

备的维护服务，包括自有品牌和非自有品牌。甲方需要购买相关维护服务时，可由所属一级分

行在本框架协议条款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谈判确定该分行设备的维护条款， 并由其与乙方另行

签署维护协议，但价格应不高于上述报价范围。

2

、货款结算

2.1

甲乙双方之间发生的本协议项下的一切货款，均以人民币结算及支付。支付时，甲方

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将款项转入乙方指定的相应账户。

2.2

付款安排：甲方所属同一一级分行集中订货达

50

套的按批结算，零散订货累计达

50

套结算

1

次， 结算周期累计时间最长不超过

1

个季度， 结算数量以安装调试验收合格的数量为

准。

2.3

对于新购设备的付款：甲方应在达到前款约定的结算条件时点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乙

方支付总货款的

90%,

剩余款项的支付时间分别为：质保期满一年后（以该批设备质保期最晚到

期的一套为准，下同）支付总货款的

3％

、质保期满二年后支付总货款的

3％

、质保期满三年后支

付总货款的

4％

。如在质保期内乙方出现违约行为，甲方可从剩余货款内扣除违约金或赔偿金。

对于出保设备维护服务的付款：年度出保维护服务满一年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由甲方根据

乙方的售后服务和维修情况，按照乙方与甲方分支机构约定的年度维护服务费用标准，在扣除

乙方的违约金或赔偿金后支付剩余金额。若根据甲方需要出现中途变更，在乙方无违约的情况

下，按年度服务费总额及已维护时间按比例折算支付。

2.4

乙方应当在甲方支付货款的

15

个工作日前开具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应款项发票并交

付甲方。

2.5

甲方付款以乙方不存在任何违约为前提。

3

、违约处罚条款

3.1

乙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应按照甲方要求继续履行或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并向甲方支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补偿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当赔偿甲方所有损失；乙

方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重大损失的，甲方同时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应支付上述违约金或赔偿

金的，甲方所属一级分行有权从未支付给乙方的任意款项中直接抵扣。

3.2

乙方有除

3.1

款约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形的，应按照甲方要求予以更正，并应赔偿甲

方遭受的所有损失。

3.3

如守约方按上述条款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金，违约方应当自收到通知

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对方支付。

4

、争议的解决

4.1

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首先尝试通过协商解决。如果协议一方向

另一方送交要求协商解决争议的书面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双方仍不能达成争议解决协议的，

则任一协议方有权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地点北京市）并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

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4.2

在诉讼或仲裁期间，本协议不涉及争议的条款仍须履行。

5

、其它约定事项

5.1

本协议经甲方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采购合同专用章、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

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5.2

本协议中排队机产品清单及单价有效期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止。

5.3

本协议签字盖章生效后，协议期内，未经双方共同协商并达成书面协议，任何一方不

得擅自变更本协议。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协议将对公司该项目的进一步发展和未来的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协议不影响公司业务的

独立性，不影响其他客户对该产品的需求。

五、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签订的协议，今后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披露相关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的《排队机采购供应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

*ST

锌业 公告编号：

2012-039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辽民二初字第

34

号，诉讼案为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

第一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被告：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1

、

2011

年

8

月

1

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2011

年葫中银借字

02006

号《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9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11.8.2

至

2012.8.1

；由第二被告与

原告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2011

年葫中银保字

02001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

连带责任担保。

2

、

2011

年

12

月

6

日，原告与第一被告又分别签订合同编号为

2011

年葫中银借字

02007

号、

02008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均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期限为

2011.12.7

至

2012.12.5

。

由第二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2011

年葫中银保字

02001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担

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3

、

2012

年

1

月

4

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署了编号为

2012

年葫中银额字

02001

号《授信额度

协议》，金额为人民币

70,440

万元，本协议以及该协议项下的单项协议，由第二被告提供最高

额连带担保；由第一被告以土地证号为龙港国用《

2006

》第

0005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评估值为

8924.47

万元）作为抵押物提供最高额抵押

,

被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额为

70440

万元。

在《授信额度协议》项下，原告与第一被告又分别签订了如下单项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

1

）编号为

2012

年葫中银借字

02001

号、

02002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

人民币

4000

万元、

3600

万元，期限分别为

2012.3.5

至

2013.3.4

、

2012.7.16

至

2013.7.15

。

（

2

） 编号为

2012

年《商业汇票承兑协议》，承兑金额为人民币

1780

万元，已存保证金

534

万元，敞口金额为

1246

万元，到期日为

2012.8.15

；编号为

2012

年《商业汇票承兑协议》，承兑金

额为人民币

62.52

万元，已存保证金

18.756

万元，敞口金额为

43.764

万元，到期日为

2012.8.9

。

（

3

） 编号为

2012

年葫中结国际证字

LC10

号《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信用证首次到单

金额为

1,198,582.46

美元，信用证承兑到期日为

2012.8.13

，原告代替被告锌业股份实际垫款金

额为

1,138,653.34

美元；编号为

2012

年葫中结国际证字

LC14

号《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信用

证首次到单金额为

7,572,535

美元，信用证承兑到期日为

2012.8.13

，原告代替被告锌业股份实

际垫款金额为

7,193,908.25

美元。

（

4

） 编号为

2012

年葫中结押字

AB49F01

号、

AB55F01

号《进口押汇申请书》，押汇金额分

别为

272,415.26

美元、

1,111,963.31

美元，到期日分别为

2012.9.4

、

2012.9.14

。

（

5

） 编号为

2012

年葫中结押字

YH12

号、

YH22

号、

YH20

号《国内信用证项下买方押汇申

请书》，押汇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4,309,424.18

元、

1,881,474.92

元、

20,116,284.73

元，到期日分别

为

2012.8.2

、

2012.9.19

、

2012.9.18

。

（

6

） 编号为

2012

年葫中结押字

YH25

号、

YH28

号、

YH29

号、

YH30

号《国内信用证项下买

方押汇申请书》，押汇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5,357,828.10

元、

1,640,223.86

元、

1,515,140.78

元、

896,

186.87

元，到期日为

2012.10.9

。

上述授信业务本金

346,561,640.35

元，利息总计

3,016,755.26

元。

诉讼请求：

1.

请求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各项授信业务项下本金

346,561,640.35

元，利息

3,016,

755.26

元。

2.

请求判令第一被告以土地证号为龙港国用（

2006

）第

0005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的抵

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

3.

请求判令第二报告履行《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义务，对第一被告的还款义务承担连

带责任。

4.

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等。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

2012

）辽民二初字第

34

号，裁定如下：

查封、扣押、冻结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相当

于人民币

349,578,395.61

元的银行存款或其他等值财产。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切实维护公司的权益，目前尚未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

2012

）辽民二初字第

34

号。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0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

司法冻结、变卖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有色）通知：

1

、根据辽宁省朝阳县人民法院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

2012

）朝县执字第

359

号，由于邢海

军与葫芦岛市龙港区连湾贸易中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被执行人葫芦岛市龙港区连湾贸易中

心不能清偿债务， 但对中冶有色享有到期债权。 辽宁省朝阳县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

（

2012

） 朝县执字第

359

号裁定变卖第三人中冶有色持有的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价值

1,

322,036

元的股票。

2012

年

9

月

6

日， 中冶有色持有的锌业股份股票通过证券交易系统被变卖

579,500

股。

2

、由于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中

冶有色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辽民二初字第

34

号作出裁

定，查封、扣押、冻结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冶有色相当于人民币

349,587,395.61

元

的银行存款或其他等值财产。

2012

年

8

月

31

日，中冶有色持有的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369,927,307

股已被司法冻结，冻结期限为

2012

年

8

月

31

日至

2014

年

8

月

30

日，其中

20,000

万股

已被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龙港支行质押。上述司法冻结已于近期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截止

2012

年

9

月

10

日， 中冶有色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74,007,80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69%

。其中

369,927,30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8.91%

）处于冻结状态。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

*ST

锌业 公告编号：

2012-041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逾期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9

月

8

日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2,500

万元

（敞口部分）发生逾期。截至

2012

年

9

月

10

日，公司在银行逾期贷款（含承兑汇票）总计

44944

万

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1

年经审计净资产

12206.68

万元的

368.19%

，

2012

年

6

月末公司净资产为

-

17608

万元。

目前，公司将继续与相关银行协商，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２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通过专人送达、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苗通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浙江省证监局《关于转发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浙证监上

市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８

号）相关要求，为充分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等权利，不断完善董

事会、股东大会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进一步细化《公司章程》关于股利分

配原则的条款，增加股利分配决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公司董事会对股东分红回报事宜进

行了专项研究论证，制定了《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核，出具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的

独立意见。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浙江省证监局《关于转发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浙证监上

市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８

号）相关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作了相应修订。

《章程修正案》及修订后《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审议，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２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星期五）

４

、会议地点：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北一路公司会议室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４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持股凭证、法人代表证

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

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

会登记表》（附件一），以便登记确认。传真及信函应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公司证券

投资部。来信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常建国、陈亚娟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２１４８８７１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２２０８０７９

通讯地址：浙江省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北一路

邮 编：

３１２３００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附件一：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

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

执照号码 电子邮件

股东账号 地址

持股数量 邮编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作如下

表决：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的

议案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单位（本人）对议案表决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自行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或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注：

１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２

、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３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因收购阿拉尔三五九化工有限公司股权

涉及对半年度报告有关数据的追溯调整，现对半年度报告更正如下：

一、半年度报告第

３

页“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有关指标更正为：

报告期（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９８

，

９１４

，

２３０．５６ １８８

，

１９８

，

８１９．１３ －４７．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０７ ０．３９３ －４７．３３

二、半年度报告第四页，“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更正为：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

，

０１１．５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

，

３１５

，

３６７．１４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５

，

６９１

，

５４７．１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８６

，

３０１．１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２４

，

４９８．５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０

，

７００．１５

合计

－２

，

７５０

，

０８９．０９

三、 半年度报告第

１７

页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其他应付款年初余额” 更正为“

２４２

，

３４３

，

８９６．５６

”；“流动负债合计年初余额”更正为“

１

，

８６０

，

１２２

，

４７１．３１

”；“负债合计年初余额”更正为

“

３

，

１４７

，

５０５

，

４５０．１１

”；“资本公积年初余额”更正为“

１

，

３８１

，

７７６

，

７２９．５１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年初余额”更正为“

２

，

７７０

，

０７７

，

４０１．６０

”；“股东权益合计年初余额”更正为“

３

，

０９４

，

６４７

，

７３２．３６

”。

四、 半年度报告第

１８

页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年初余额” 更正为“

２

，

３０６

，

４８５

，

４２２．７３

”；“非流动资产合计年初余额”更正为“

３

，

１５４

，

８６９

，

０７１．１１

”；“资产总计年初余额”更

正为“

３

，

８１０

，

３６８

，

７９７．２４

”。

五、 半年度报告第

１９

页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其他应付款年初余额” 更正为“

４１８

，

７１５

，

７１３．８０

”；“流动负债合计年初余额”更正为“

１

，

１１１

，

３７８

，

３１０．３８

”；“负债合计年初余额”更正为

“

１

，

６６１

，

９１４

，

８４０．５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年初余额”更正为“

３

，

８１０

，

３６８

，

７９７．２４

”。

六、半年度报告第

２５

页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的数据更正为：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

库

存

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

般

风

险

准

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００ １

，

３８１

，

７７６

，

７２９．５１ １３

，

８９６

，

０４１．００ ９１

，

６１０

，

９０４．７０ ８０４

，

０９８

，

６８３．３９ ３２４

，

５７０

，

３３０．７６ ３

，

０９４

，

６４７

，

７３２．３６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００ １

，

３８１

，

７７６

，

７２９．５１ １３

，

８９６

，

０４１．００ ９１

，

６１０

，

９０４．７０ ８０４

，

０９８

，

６８３．３９ ３２４

，

５７０

，

３３０．７６ ３

，

０９４

，

６４７

，

７３２．３６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减少以“

－

”号填列）

２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７

，

２９２

，

４７４．７６ １

，

９０１

，

７９０．８５ ９６

，

１６４

，

１４１．４７ －１８

，

２０７

，

０４６．３２ ２

，

７９７

，

８５１

，

３６０．７６

（一）净利润

９６

，

１６４

，

１４１．４７ ７

，

０４０

，

１５３．６８ １０３

，

２０４

，

２９５．１５

（二）其他综合收益

６

，

８３５

，

４００．００ ６

，

８３５

，

４００．００

上述（一）和（二）小计

６

，

８３５

，

４００．００ ９６

，

１６４

，

１４１．４７ ７

，

０４０

，

１５３．６８ １１０

，

０３９

，

６９５．１５

（三） 所有者投入和减

少资本

２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

４５７

，

０７４．７６ －１７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６９３

，

４０７

，

０７４．７６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

４５７

，

０７４．７６ －１７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６９３

，

４０７

，

０７４．７６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７

，

４９７

，

２００．００ －７

，

４９７

，

２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东）

的分配

－７

，

４９７

，

２００．００ －７

，

４９７

，

２００．００

４．

其他

（五） 所有者权益内部

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

９０１

，

７９０．８５ １

，

９０１

，

７９０．８５

１．

本期提取

２

，

０１１

，

７８１．０３ ２

，

０１１

，

７８１．０３

２．

本期使用

１０９

，

９９０．１８ １０９

，

９９０．１８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６８９

，

３９５

，

０４３．００ ３

，

８８９

，

０６９

，

２０４．２７ １５

，

７９７

，

８３１．８５ ９１

，

６１０

，

９０４．７０ ９００

，

２６２

，

８２４．８６ ３０６

，

３６３

，

２８４．４４ ５

，

８９２

，

４９９

，

０９３．１２

七、半年度报告第

７０

页，“其他应付款情况”更正为：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１９１

，

１３６

，

８０４．９５ ２４２

，

３４３

，

８９６．５６

八、半年度报告第

７４

页“（三十） 资本公积”更正为：

项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１．

资本溢价（股本溢价）

投资者投入的资本

１

，

３７４

，

２９７

，

２８６．０４ ２

，

５７８

，

４５７

，

０７４．７６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８７４

，

７５４

，

３６０．８０

小计

１

，

３７４

，

２９７

，

２８６．０４ ２

，

５７８

，

４５７

，

０７４．７６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８７４

，

７５４

，

３６０．８０

２．

其他资本公积

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外所有者

权益其他变动

７

，

４７９

，

４４３．４７ ６

，

８３５

，

４００．００ １４

，

３１４

，

８４３．４７

小计

７

，

４７９

，

４４３．４７ ６

，

８３５

，

４００．００ １４

，

３１４

，

８４３．４７

合计

１

，

３８１

，

７７６

，

７２９．５１ ２

，

５８５

，

２９２

，

４７４．７６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８８９

，

０６９

，

２０４．２７

九、半年度报告第

１００

页“十二、补充资料（一）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更正为：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

，

０１１．５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

，

３１５

，

３６７．１４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５

，

６９１

，

５４７．１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８６

，

３０１．１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２４

，

４９８．５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０

，

７００．１５

合 计

－２

，

７５０

，

０８９．０９

十、半年度报告第

１００

页“十二、补充资料（二）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更正为：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３．５１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３．６１ ０．２０７ ０．２０７

以上数据的更正不影响已经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其他数据。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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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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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

日 星期二


